超声造影检查警示

有下列情况避免或暂缓作超声造影检查：

1、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；

2、严重心律失常、心力衰减、近期心绞痛、心梗或其他严重心脏疾患患者；

3、过敏性体质或一个月内有过敏反应的患者；

4、体外冲击波前24小时。
